
請多瞭解弱視學生 

～教師篇～ 

 

自從民國七十三年政府頒布「特殊教育法」之後，身心障礙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

權利逐漸受到重視，教育部為了進一步保障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積極推動

「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辦法」，讓他們能夠像普通學生一樣，享用大

專院校的各種教育資源，接受適性教育，進而達到培育專業人才的目的。 

當然，在大學裡，如果和弱視學生相處最多的任課老師及同班同學，能就近提供

適時且適度的協助與輔導，必能使這些具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學習效果更佳、

更廣。 

特殊教育中心有鑑於此，特別針對弱視學生的重要特質，與他們在學校學習上的

需求，製作本摺頁，提供任課老師和同學們參考。期盼弱視學生在老師和同儕適

當的協助下能夠快樂的參與學校生活，在學習上能更有成效，在人生的體驗上也

更為溫馨美麗。 

 

弱視學生的特質  

 

視覺障礙是由於先天或後天之意外及病變等因素導致視神經嚴重受損，因此無法

像一般人一樣經由視覺吸取許多資訊，或傳遞許多訊息。視覺障礙之視力狀況個

別差異極大，以下簡要敘述弱視者之身心特質，提供讀者參考。 

優眼視力測定值在 0.03以上未達 0.3或其視野在 20度以內者，稱為弱視。弱視

生無法藉助於眼鏡矯正視力，但因其尚存部分視力，仍可依賴視覺和聽覺交互學

習，因此放大鏡、擴視閱讀機等視訊放大系統和錄音機都是他們學習的輔助器材。 

弱視生由於視力不夠明確，在生活中對距離的估計、物體的輪廓、細部的觀察、

整體與部分之把握等，仍存有一些困難。因此，他們常會被小東西絆倒；在路上

行走看不到指標；與認識的人擦身而過，會引起視而不見、不打招呼的誤會等。

弱視生之外觀並不明顯，在行動上也不必依賴他人，遭遇困難的時候，他們不常

主動請人協助，因而他們的需要，容易被人忽略。 

 

有利於弱視學生課堂學習之措施  

 

教材方面： 

1.弱視生常要花數倍於明眼人的時間來閱讀，因此，開學時請老師提早告知教

材範圍及授課進度，方便弱視生預複習之用。 

2.講義的字體力求端正清楚，以方便他們放大及閱讀。 

上課時的需要： 

1.依弱視生之個別視力狀況及採光需要。其座位以教室中間前幾排為最佳選



擇。 

2.充足的光線是弱視生閱讀、抄寫時所必須。如果教室光線不足，弱視生須自

備檯燈，增加光線。 

3.弱視生大部分係以聽力為主要學習管道，老師上課講述時，如果能注意聲調

的變化，以生動的口語、親切的聲音、清楚正確的發音，更能提高弱視生學

習的效果。 

4.老師常用之肢體語言一如點頭、搖頭、手勢等，弱視生會看不清楚，請儘量

改用口語指示或接觸性肢體語言來表達。 

5.請老師允許課堂上錄音，以方便弱視生課後溫習。 

6.老師講述講義時，請提醒弱視生第幾頁、幾行、幾段，並給他一點時間找到

起點，才不致中斷課堂的學習。 

7.老師在寫板書時，請簡要說明內容重點，字體筆劃力求清楚。至於英文板書，

請老師儘量能夠將每一個字的字母拼出來，以方便弱視生作筆記。若弱視生

有不懂的地方，請老師允許他們詢問其他同學。 

8.教具之使用，宜顧及弱視生之限制與需要，必要時給予適當的調整。對弱視

生示範操作時，盡可能在他面前或近距離示範。 

9.分組討論時，請老師特別提醒其他同學主動邀請弱視生加入他們小組的討

論，以免讓弱視生感到無所適從。 

10.課堂上長時間的閱讀板書或講義，對弱視生而言，非常容易疲倦，請老師

不要誤會他們是在偷懶。 

考試、作業及其他： 

1.傳統的紙筆測驗與寫作作業方式，對弱視生較不合適，其變通辦法有口試、

錄音、將字體放大或以電腦作答等方式。請老師與弱視生溝通後，視情況而

定。 

2.大體上，弱視生對於見習報告及找受試者施測方面可能稍有困難。老師也可

以考慮用別的方式來完成。 

3.至於考試時間是否延長，老師可依題目類型、多寡，及方式自行決定。 

4.學期考試期間，由於考試的科目相當繁多，經常一天連考數科，此時如果採

用部分科目書寫，部分錄音作答的方式，對弱視生眼力的紓解將有助益。 

5.學期成績考察宜以標準參照方法評量學習結果，比較合理。 

6.弱視生在字體的辨識上有困難，因此，寫出來的字體較亂、錯別字較多。老

師在字體的要求上，可依該科目的教學目標斟酌評量。 

7.弱視生看起來和一般學生相像，所以他們較不願承認自己是"視覺障礙"的學

生，而往往低估了自己的困難。因此，老師們適當的要求與期許，將是他們

最大的鼓勵及最好的幫助。 

資源管道： 

感謝您對弱視學生的悉心指導，本中心特致謝忱。當您輔導、協助學生遇到困難

時，請與下列單位聯絡。 


